
资助政策

我校建立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

助学贷款为主，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社

会资助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的“绿色通道”制度等多形

式、多渠道的资助政策体系，确保每一位大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

一、国家资助项目

1.国家奖学金。奖励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二年级及以上优秀在

校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8000元。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

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对象是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

级及以上的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5000元。

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

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

3.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

生（含预科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 3300元/年，具体金额由高校

在每生每年 2000-4500元范围内自主确定，可分为 2-3档。全日制在

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 3300元/年。

4.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申请国家生源地

助学贷款，每人申请贷款额度提高至 16000元/年。学生在校期间国

家助学贷款产生的利息由财政补贴。

5.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资金。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

为士官，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学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的标准，每生最

高不超过 16000元/年。

6.“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助学贷款代偿。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基

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并

继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工作满 1年以上，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国家

助学贷款本息，可申请财政代偿。

二、省级资助项目

1.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资助对象为户籍

在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且中小学阶段均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小学

就读，考入我校的全日制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周期为本科就读期间，

金额为每生 10000元/年。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向入学前户籍

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族工作部门提出申请。

2.南粤扶残助学工程。资助对象为我省户籍当年考入我校的全日

制残疾人大学生。本科生资助标准为一次性资助 15000元/生。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大学生向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提出申

请。

三、学校资助项目

1.绿色通道。对被录取入学、家庭经济确实困难、无法缴纳学费

的新生，可先办理入学手续，学校根据核实后的情况，采取不同办法

予以资助。

2.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资助。资助对象为考入我校的广

东省生源家庭经济困难本科新生，新生资助范围为第一学年学费，属

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最高不超过 6000元，学费标准低于 6000元的，



按实际应缴纳学费金额资助。获得新生资助的学生，在同一时段内，

原则上不再享受省财政设立的其他专项资助。

3.勤工助学。根据《广州航海学院校内勤工助学实施细则》，设

立勤工助学岗位，招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校内勤

工助学，以帮助学生缓解求学期间生活费困难。

4.临时困难补助。如学生本人遭遇重大疾病或重大困难，可申请

临时困难补助。学校视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和突发意外的具体情况，酌

情给予补助。

5.学校奖学金。根据《广州航海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修订）》，

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有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表彰和奖励在学业成绩、科研创新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特设立我校学生奖学金。

6.单项奖。根据《广州航海学院学生单项奖奖励办法（修订）》，

为激励学生个性化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特设立我

校学生单项奖。

7.社会奖助学项目。学校积极与相关行业、企业、协会等开拓社

会奖助学金项目，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申请相关社会奖助学金。

各类奖助学金具体实施办法，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



温馨提示：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可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填

写《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该表无需盖章，但需

要个人承诺并签字，须真实有效、如实填写。如符合脱贫家庭学生、

特困供养人员、特困职工子女、原广东省户籍建

档立卡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低保

边缘、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享受国家定期抚恤

补助的优抚对象等情况，记得带上相关佐证材料

的复印件（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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